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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2024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综
合执法检查“蓝盾行动”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加强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诊疗行为监管和过程质控，保障医疗

质量和安全，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规范发展，按照《2024年

青岛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综合执法检查“蓝盾行动”工作方案》

要求，结合辖区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进一步贯彻落实《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规规范，严格规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执

业活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二、时间安排

2024年3月-10月。

三、检查范围

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四、检查内容

（一）依法执业情况。重点检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资质，诊疗

科目和科室设置，处方和病历管理，药品、医疗器械和疫苗管理使用

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证明等内容。

（二）院感防控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医疗器械消毒，消毒产品使

用，医疗废物和医疗污水处置及传染病疫情报告和控制措施等内容。

（三） 母婴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开展情况。重点查处医疗机

构及医务人员未取得相应资质擅自开展取放环、终止妊娠手术等计划

生育手术的违法行为。

（四）放射诊疗管理情况。重点检查《放射诊疗许可证》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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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职业健康监护和培训，放射诊疗设备场

所检测，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和放射防护设施竣工验收等

内容。

（五）中医药服务管理情况。重点检查开展中医药服务人员的执

业资质，中医病历及中药处方书写，中药饮片管理、中药煎药管理、

中医医疗技术相关性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等内容。

（六）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开展情况。重点督导卫生监督协管巡查、

报告等工作。

上述检查督导的具体内容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现场检查

表》（附件1）。

五、工作安排

（一）各中队依职责对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开展全覆

盖监督检查（名单详见附件3）。

（二）市局基层医疗卫生监督执法大队将组织对全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各区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按不低于20%比例进行抽检，并于本专项整治行动工作结束后，对全

市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进行通报。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意识，自查自纠。各社区服务中心（站）要严格落实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管理办法》，强化责任意识，健全管理制度，

严守法律法规，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各医疗机构要结合日常自查和全

面自查情况，主动开展自查自纠，确保依法执业、规范执业。

（二）高度重视，落实责任。综合业务科、各中队要高度重视本

次专项整治行动，强化业务学习，明确目标任务，落实监管责任，严

格按要求及时间节点，结合各医疗机构开展的日常自查和全面自查情

况开展专项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立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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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力度，规范执业。各中队要结合国家“双随机”、综

合执法检查等工作任务统筹谋划、系统开展，确保工作取得时效。同

时，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强化普法知识宣传，督促基层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进一步加强法治化建设，引导全区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规范健

康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健康权益。

（四）认真总结，及时上报。各中队要及时认真总结工作开展情

况，深入分析存在的问题，形成监督检查工作总结（内容包括：监督

家数、下达监督意见书分数、存在问题条数、整改条数、处罚数等），

并于10月20日前将工作总结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监督执法“蓝盾行

动”工作汇总表》（附件2），及时发送至综合业务科。综合业务科要

及时做好汇总工作，提出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按时报至市局基层的

医疗卫生监督执法大队。

（五）及时收集，归档管理。综合业务科、各中队要按要求做好

相关执法检查材料的收集归档工作，确保专项活动的完整性及可追溯

性。

联系人：尚洁平，联系电话：86996726

附件：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现场检查表

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监督执法“蓝盾行动”工作汇总

表

3、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机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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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现场检查表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依法执业

1.查看《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对实际执业信息与核准

登记信息是否一致

2.机构和人员执业信息是否按规定进行公示

3.实际开展科目与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是否一致

4.执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资质，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

范围是否相符

5.是否存在非医师行医的情形

6.是否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要求规范书写病历文书

7.使用抗菌药物是否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山

东省抗菌药物分级管理目录》规范管理

8.使用医疗器械是否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

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办法》规范管理

院感防控

1.医疗机构院感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是否健全

2.医疗器械、器具、物品的消毒灭菌是否符合要求

3.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械、器具是否重复使用

4.购进消毒产品是否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

5.是否规范设置医疗废物暂存处，医疗废物收集、交接、运

送、暂存、处置是否符合规定

6.医疗污水是否按规范消毒处理

母婴保健与计

划生育技术服

务

1.开展计划生育手术的医疗机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

否核准了计划生育专业，开展终止妊娠手术的医疗机构是否

取得了《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

2.开展计划生育手术的人员是否是妇产科专业的医师，开展

终止妊娠手术的医师是否具有终止妊娠手术母婴保健技术资

质。

放射诊疗管理

1.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工作须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

2.《放射诊疗许可证》是否按时校验；变更放射诊疗项目的，

是否及时办理变更手续；开展的放射诊疗项目是否与许可项

目一致。

3.新建、扩建、改建放射诊疗建设项目是否按规定进行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控制效果评价，是否进行建设项目卫生审查

和竣工验收。

4.医疗机构是否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放射防护用品；是否对

受检者临近照射野的敏感器官和组织进行屏蔽防护。

5.从事放射诊疗工作人员是否符合相关的资质要求，所有参

与接触医用辐射的工作人员是否均纳入放射工作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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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医疗机构的放射工作人员是否按有关规定佩戴个人剂量

计，进行个人剂量监测；是否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

时职业健康检查；是否定期进行放射防护知识及相关法律法

规知识培训；是否建立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职业健

康检查和放射工作人员培训档案。

7.在放射诊疗工作场所的入口处是否规范设置电离辐射警示

标志、工作指示灯。工作状态指示灯是否与机房门有效联动。

8.医疗机构是否定期对放射诊疗工作场所进行放射防护检

测，保证辐射水平符合有关规定或者标准。放射诊疗设备的

质量技术指标和安全、防护性能，是否符合有关国家标准和

要求。

9.放射诊疗设备的机房内不得堆放杂物，每台放射诊疗设备

是否设有单独的机房，机房内是否保持良好的通风，有机械

通风装置。

中医药服务管

理

1.是否按照《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要求规范书写中医病

历文书

2.是否按照《中药处方格式及书写规范》要求书写中药、中

成药处方

3.是否按规定采购、验收、保管、调剂中药饮片

4.开展中药煎药服务的机构是否按照《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

管理规范》规范管理

5.开展“三伏贴”服务的机构“三伏贴”处方是否经卫生行

政部门或中医药管理部门备案、操作人员是否经培训、考核

6.是否按照《中医针刺类技术相关性感染预防与控制指南（试

行）》规范中医医疗技术操作

卫生监督协管

服务

1.是否建立健全本区域内学校、饮用水、医疗机构、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机构和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职业病危害备案

单位等单位的本底资料。

2.是否按规定报告食源性疾病、饮用水卫生安全、学校卫生、

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计划生育、职业卫生等信息。

3.是否按规定每月开展辖区内卫生监督协管巡查。

备注：现场检查时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实际开展诊疗活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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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监督执法“蓝盾行动”工作汇总表

填报日期：2024年 月 日 填报单位：

监督检查

机构数/

本底数

下达监督

意见书

（份）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违法行为查处情况

监督检查

机构数/

本底数

下达监督

意见书

（份）

社区卫生服务站违法行为查处情况

立案数

罚款额

（万元）

没收违

法所得

（万元）

吊销医疗

机构执业

许可证

吊销医

师资质

或暂停

执业

立案数

罚款额

（万元）

没收违

法所得

（万元）

吊销医疗

机构执业

许可证

吊销医

师资质

或暂停

执业


